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11月10日
府行救字第1050228529號
訴願人:許00       址:南投市00路96巷7號
訴願人:許00       址:南投市00街50號
代理人:蔡00律師   址:南投市0街1巷1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市公所
訴願人因耕地三七五租約變更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5年8月16日投市民字第1050019832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南投市內興段424、1018號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南轆字第100號），出租人為祭祀公業法人唐姓公，原承租人為許江，目前承租人為其繼承人許道、許存權、許陳現。訴願人檢附民國44年之租約、耕作位置圖、繳交租金收據、繼承人戶籍資料、繼承人現耕切結書、非現耕繼承人同意書等文件，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變更租約登記，原處分機關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6條、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2條第2項規定以105年6月17日投市民字第10500
14525號函檢送「南投市公所受理單獨申請租約登記通知書」通知出租人、承租人及訴願人以外之其他繼承人於20日內表示意見，因訴外人涂春梅主張有承租繼承權於105年7月6日提出面異議，原處分機關遂以105年7月11日投市民字第1050016536號函訴願人應補正原始租約書證明訂約時確實共同耕作，訴願人補充說明原租約書蓋有「本租約自38年1月1日起簽訂至43年12月31日因租期屆滿經依規定再續訂租約6年」證明該租約38年簽訂時訴願人許朝烈之父許榮與許江確實屬「同戶共爨」。原處分機關依內政部94年4月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43350號函釋意旨，認本件是否實際參予共同耕作仍待出租人及原訂約承租人許江之繼承人共同確認切結始得辦理同戶共爨之繼承登記，遂以105年8月9日投市民字第1050018
970號函檢還該申請案。訴願人主張本件出租人、承租人經公所通知後逾20日均無異議，其同戶共爨及共同承租之事實已獲確認，復於105年8月15日再申請租約變更登記，原處分機關以105年8月15日投市民字第1050019869號函撤銷上開受理單獨申請租約登記通知書，復於105年8月16日以投市民字第1050019832號函檢還訴願人申請繼承登記案，其駁回理由略以：「…仍請詳參內政部94年4月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43350號函釋：於訂約之後始出生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最初訂約時並無同戶共爨及原共同耕作之情形，不得換約續租。亦即許信圭並無繼承權；許朝烈於民國22年4月13日出生（推定租約訂定日期為民國38年1月1日）訂定三七五租約前出生，但是否實際參予共同從事農務共同耕作，已非行政裁量權認定範疇，故仍待許朝烈君取得法院確定判決確定書，本所始得據以辦理繼承變更登記申請。」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後，耕地租約應一律以書面為之；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同條例第26條第1項規定：「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2條規定：「耕地租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登記，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於登記原因發生日起30日內，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前項租約登記，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時，得由一方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單獨申請登記，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逕行登記外，鄉（鎮、市、區）公所應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之日起20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逾期未提出者，由該管鄉（鎮、市、區）公所逕行登記：…。前項受通知之他方提出異議，且其異議屬耕地租佃爭議者，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處理。」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耕地租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申請租約變更登記：…三、承租人死亡，由現耕繼承人繼承承租權者。…」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申請租約變更登記者，應填具申請書，提出原租約外，並依下列規定檢具證明文件：…二、依前條第1項第3款申請者，應由現耕繼承人檢具現耕切結書、繼承系統表、非現耕繼承人繼承權拋棄證明文件、承租人死亡時之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各1份。…。」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本件所檢附之許榮戶籍資料（民國40年4月30日於同一地址另創新戶），可證本件耕地租約於38年1月1日簽訂時，當時許榮與許江確實屬同戶共爨之共同耕作之現耕人，許榮死後，許朝烈為許榮之次子、許信圭為許榮長子許朝清（已歿）之次子，本於繼承關係繼承其承租權。本案經公所於105年6月17日通知出租人、承租人，已逾20日均無異議，其同戶共爨及共同承租之事實已獲確認，訴願人繳納租金亦為現耕人之證明。本件公所要求申請人出具第三人及出租人、及原訂約承租人許江之繼承人許道、許存權、許陳現等人之切結書，無法律上根據云云。
三、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6條、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2條、第5條規定可知，耕地租約之訂立、變更，於出租人或承租人不會同申請時，雖得由一方敘明理由，單獨申請登記，惟仍應檢附書面耕地租約等有關證明文件，經公所審查無該辦法第2條第2項所列得逕為登記情形者，公所應通知他方於20內提出書面意見，於他方同意或逾期未提出視為同意後，始得辦理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此觀諸內政部79年7月14日台內地字第819509號函釋意旨：「未依規定訂定之土地租用契約，是否有租佃關係存在，非行政機關所能認定，應由當事人訴請法院認定。」益明。卷查訴願人所提系爭土地於民國44年所訂之耕地三七五租約，出租人為祭祀公業法人南投縣唐姓公，承租人為許江，該租約嗣於民國88年間換約登記由許江之繼承人許道、許存權、許陳現承租，此有租約影本2份附卷可稽。訴願人之被繼承人許榮並非系爭土地原承租人許江之繼承人，故本案訴願人係以許榮與祭祀公業法人南投縣唐姓公就系爭土地有耕地租約存在，而以許榮繼承人身分，單獨申請為系爭耕地租約變更登記，此有戶籍謄本影本及繼承系統表附卷可憑，是本件不涉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所指承租人死亡，由現耕繼承人繼承承租權，應為耕地租約變更登記之問題，合先敘明。次查，訴願人被繼承人許榮就系爭土地並未與祭祀公業法人南投縣唐姓公辦理耕地租約登記，訴願人亦未提出被繼承人許榮所簽立之書面耕地租約供審查，其雖以民國38年首次訂約時許榮與許江同設一戶籍主張同戶共爨有共同耕作承租關係，並提出訴願人自民國91年間至104年間繳納租金之收據，然此尚無從認定祭祀公業法人南投縣唐姓公與訴願人之被繼承人許榮就系爭土地有耕地租約關係存在。故訴願人既非原承租人許江之繼承人，許榮與許江是否得以「同戶共爨」實際耕作而有租賃關係，均非原處分機關所能認定，故原處分機關就本件未依規定訂定書面耕作租約申請變更登記案，無得逕認訴願人之被繼承人與祭祀公業法人南投縣唐姓公有耕地租約，從而訴願人對於其申請登記之耕地租約是否存在，自應向法院訴請確認三七五租佃關係存在，再持憑法院之確定判決文件辦理，本件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揆首揭法令規定，並無不合，應予以維持。至訴辯雙方其餘爭辯，因與本件訴願決定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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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11月1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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